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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TWQR馬上繳稅 好禮萬歲」抽獎活動辦法 

壹、 活動名稱：TWQR馬上繳稅 好禮萬歲 

貳、 活動期間：自115年4月1日至115年6月4日 

參、 活動規劃： 

一、活動對象：使用「台灣Pay」(金融卡/帳戶/信用卡)透過行動銀行/台

灣行動支付APP；或使用參與電子支付機構(下稱電支機構)APP，掃描

「115年度汽機車牌照稅」、「114年度綜合所得稅」及「115年度房屋

稅」稅單上之QR Code進行繳稅之自然人用戶(以下簡稱用戶) 

二、 活動內容：用戶於活動期間內每成功繳納1張稅單即享有1次抽獎機會，

成功繳納2張稅單即享有2次抽獎機會，以此類推；同一張稅單以多筆交

易繳納者僅限有1次抽獎機會，活動期間同用戶僅限得一個獎項(以下簡

稱本活動)。 

三、 活動獎項：本活動由金融機構及電支機構共同參與，中獎名額共計95名，

總價值約新臺幣(以下同)516,440元，獎品、數量如下： 

獎項 獎品 數量 

頭獎 
De'Longhi 全自動義式咖啡機 

（市價約NT$ 32,900元） 
1名 

貳獎 
Nintendo Switch 2 

（市價約NT$ 14,380元） 
8名 

參獎 
Apple HomePod 

（市價約NT$9,300元） 
16名 

肆獎 
SodaStream-ART自動扣瓶氣泡水機 

（市價約NT$5,990元） 
30名 

伍獎 
遠東SOGO禮券 1,000元 

（市價約NT$1,000元） 
40名 

共計 （總金額 NT$ 516,440） 95名 

註：獎品款式及顏色為隨機出貨，恕無法指定，如遇廠商停產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發生，主辦

單位有權更換等值之商品。 

肆、抽獎、通知及領獎作業： 

一、 主辦/執行單位於115年7月15日前，以電腦隨機抽出中獎之「台灣Pay」

金融卡/帳戶/信用卡號或電支機構帳戶，並透過其所屬金融機構/電支

機構通知中獎者，中獎名單預計於115年8月15日於TWQR網站活動網頁

（www.twqr.com.tw）公告，中獎者務必自行留意中獎訊息，恕不另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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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。 

二、 中獎者應於主辦/執行單位公告之截止期限前（最遲至115年10月16日

17:00前），至TWQR網站活動網頁下載填寫「領獎須知」、「中獎收據

憑證」及「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」（逾期視

同放棄中獎資格），填寫完畢以掛號寄至執行單位（送達日期以郵戳

為憑），經執行單位核驗無誤後，始得進行領獎作業。 

伍、 參與金融機構： 

一、電支機構：全支付電子支付股份有限公司、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、一

卡通票證股份有限公司、愛金卡股份有限公司、橘子支行動支付股份

有限公司及歐付寶電子支付股份有限公司。 

二、台灣Pay參與金融機構如下列，嗣後倘有更新以「台灣Pay」及「台灣

行動支付」網站公告為準。 

(一)「行動銀行」APP 之參與機構： 

臺灣銀行、土地銀行、合作金庫、第一銀行、華南銀行、彰化銀行、

上海商銀、高雄銀行、兆豐銀行、臺灣企銀、三信銀行、板信商銀

元大銀行、永豐銀行（大咖DACARD）、玉山銀行(玉山Wallet)、台

新銀行及中國信託，計18家金融機構。 

(二)「台灣行動支付」APP 之參與機構： 

1. 金融卡/帳戶： 

臺灣銀行、土地銀行、合作金庫、第一銀行、華南銀行、彰化銀

行、上海商銀、兆豐銀行、臺灣企銀、新光銀行、基隆一信、基

隆二信、淡水一信、新竹一信、新竹三信、彰化六信、高雄三信、

花蓮一信、花蓮二信、農金資訊、中華郵政、南農中心及南資中

心，計23家金融機構。 

2. 信用卡： 

臺灣銀行、土地銀行、合作金庫、第一銀行、華南銀行、彰化銀行、

上海商銀、台北富邦、兆豐銀行、臺灣企銀、新光銀行、陽信銀行、

遠東銀行、元大銀行、台新銀行及中國信託，計16家金融機構。 

陸、 活動注意事項： 

一、使用「台灣 Pay」掃描 QR Code繳稅衍生之手續費用，及使用信用卡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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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付工具之相關規定說明，請以各金融機構公告為準。 

二、用戶保證所有填寫或提出之資料均為完整、真實且正確，並未冒用或

盜用他人資料，如有不完整、不實或不正確資訊，主辦/執行單位得取

消其中獎資格，如有損害主辦/執行單位或任何第三人權益，並得提起

訴追。如因資料不全或錯誤，致無法通知活動相關訊息或送達獎品者，

主辦/執行單位概不負責。中獎者逾領獎期限未領取，或未回覆、未提

供正確資料或資料填寫不完整、不清楚、不接受開立扣繳憑單者，視

同放棄中獎資格，不得要求補發獎品或請求損害賠償。  

三、用戶同意所留存或產生之任何參與本活動的資料及紀錄，皆以主辦/執

行單位之電腦系統與時間之紀錄為準。 

四、主辦/執行單位就本活動用戶之資格，保有審查之權利，經查核若有不

符本活動之規定者，主辦/執行單位得取消其資格、追回獎品，若有損

害，並得請求損害賠償。 

五、主辦/執行單位有權檢視各交易情況及中獎情況是否為人為操作之情形，

對於有偽造、詐欺或冒名者等行為，或以其他不正當方式意圖兌領者，

經查證屬實者，主辦/執行單位除有權撤銷其參加/中獎資格或排除其

參與本活動外，並得依法對該用戶提起相關法律訴訟程序。 

六、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，中獎者不得要求獎品轉換、轉讓或折換現金，

獎品款式及顏色為隨機出貨，恕無法指定；中獎者應同意遵守獎品供

應商有關獎品之各項條款及相關規定，主辦/執行單位對中獎者領取或

使用之獎品不負任何瑕疵擔保或賠償責任。 

七、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，中獎者若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，中獎金

額（價值）超過 1,000元者，須繳交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供報稅使用，年

度報稅時將計入個人所得。中獎金額（價值）在 20,010 元以上者，中

獎者依法需先繳交 10％機會中獎稅金，始可領獎。中獎者若非中華民

國境內居住之個人，不論中獎者所得之金額，須先就中獎所得扣繳 20%

機會中獎稅金，始可領獎。中獎者若為未成年人，應檢附戶籍謄本並

提出法定代理人同意書。若中獎者不願先行繳納本項稅金，視同放棄

中獎資格，且不得異議。。用戶因參加本活動而須支付任何稅捐皆為

法定義務，概與主辦/執行單位無關。前述稅法如有更新或變動者，依

修正後之規定辦理。 

八、用戶參與本活動時，已詳閱本活動辦法及充分知悉，且同意所提供之

個人資料，主辦/執行單位得於本活動目的範圍進行蒐集、處理及利用

或國際傳輸，並遵守【個人資料保護法】相關規定辦理。 

九、其它未盡事宜以主、協辦單位活動訊息頁面為準。主辦單位有權決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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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消、終止、修改或暫停本活動內容、期限、獎項等權利，亦有權對

本活動之所有事項做出最終解釋，毋須另行通知。 

十、主辦單位：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。 

執行單位：聯眾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

連絡電話：【活動相關】活動小組 02-26561106 （週一至週五 

10:00~18:00） 

 

謹慎理財 

信用至上 

參加本活動之金融機構其信用卡循環利率、預借現

金手續費或其他相關費用等資訊，悉依各金融機構

網站公告。 


